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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2 
 

目   录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 3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 4 

三、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5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6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 7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 7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 9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 10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10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 11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

效 .................................................................................................................................................... 11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11 

 

  



3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2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0 焦煤 Y1、21 焦煤 01、

21焦煤 Y2、22焦煤 Y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75094.SH 175930.SH 188789.SH 185580.SH 

债券简称 20 焦煤 Y1 21 焦煤 01 21 焦煤 Y2 22 焦煤 Y2 

债券名称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

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面向

专业投资者）

（第一期）（品

种一）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面向专业投

资者）（第一

期）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第

二期） 

山西焦煤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第

二期） 

债券期限（年） 3+N 3 3+N 3+N 

发行规模（亿元） 20.00 20.00 20.00 30.00 

债券余额（亿元） 20.00 20.00 20.00 30.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40% 4.23% 3.84% 3.63%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率情况（如

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权）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20 年 9 月 2

日 

2021年3月31

日 

2021年9月17

日 

2022年3月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每年付 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

付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

一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付息日 

2021 年 至

2023 年间每

年的 09 月 02

日 

2022 年 至

2024 年间每

年的 03 月 31

日 

2022 年 至

2024 年间每

年的 09 月 17

日 

2023 年 至

2025 年间每

年的 0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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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无 无 无 无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

评级 
AAA/AAA AAA/AAA AAA/AAA -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或挂

牌规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

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5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新增外

部董事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高建光等 50人

任免职务的通知》（晋政任〔2021〕48 号），

决定任命郭贞红、杨乃时、王平虎、刘维

锐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专职外

部董事。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

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新增外部董事的

公告》，受托管理人及时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发行人信息披

露负责人变更 

根据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文件《关于王强等二人职务任免的通知》，

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解聘陈凯先生总会

计师职务。根据公司安排，在公司新任总

会计师到任前，由公司副总经理马凌云女

士代为行使总会计师权责。马凌云女士暂

任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马凌云女士为公

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担任信息披露

负责人的相关要求。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

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信息披露负责人

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发行人拟承继

子公司债券清

偿义务 

根据发行人与山煤集团签署的《债券承继

协议》，为保障投资人权益，山西焦煤拟

承继山煤集团存续的全部债券，山西焦煤

将按照原条款和条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

兑付兑息等发行人所应尽义务，同时山煤

集团不在承担信息披露及债券清偿等责

任。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

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拟承继山西煤炭

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债券

清偿义务的公告》，受托管

理人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5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承继子

公司债券清偿

义务 

山西焦煤存续债券均已召开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合并下属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的事项”相关议案，会议同意

山西焦煤吸收合并下属子公司山煤集团，

且山西焦煤与山煤集团正式签订《债券承

继协议》，已约定山煤集团的存续债券由

山西焦煤承继。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

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债券清偿义务承

继完成的公告》，受托管理

人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信息披

露负责人变更 

根据发行人安排，由公司副总经理王为民

先生协助总经理负责财务管理、金融管理

等方面工作。王为民先生暂任公司信息披

露负责人，王为民先生为公司现任高级管

理人员，符合担任信息披露负责人的相关

要求。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事

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查，通过

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

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关于信息披露负责人

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三、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2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售；机

械修造；批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木材除外)；道路货物运

输；汽车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开发与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仅限本公

司及下属分支机构取得相关特行许可的单位从事，其他经营范围详见章程修正案。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2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27,970,118.13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18,684,145.89万元。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3,151,365.09万元，实现净

利润 1,703,175.62万元。 

（二）发行人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2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4,237,365.84 16,377,458.14 -13.07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624,995.90 38,000,134.53 -0.99 

资产总计 51,862,361.74 54,377,592.68 -4.63 

流动负债合计 28,298,656.43 30,116,829.86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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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度/末 2021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非流动负债合计 9,963,681.23 10,987,626.18 -9.32 

负债合计 38,262,337.66 41,104,456.04 -6.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600,024.08 13,273,136.64 2.4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09,978.04 6,601,999.42 -7.45 

营业收入 27,970,118.13 22,828,985.15 22.52 

营业利润 3,151,365.09 1,489,331.92 111.60 

利润总额 3,008,304.05 1,320,230.48 127.86 

净利润 1,703,175.62 628,913.55 170.8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972.65 -193,399.18 223.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1,236.09 3,910,196.47 26.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586.22 -1,094,626.84 57.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2,071.90 -1,774,124.76 -108.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4,671.54 1,040,514.78 -26.51 

资产负债率（%） 73.78 75.59 -2.40 

流动比率 0.50 0.54 -7.48 

速动比率 0.43 0.46 -6.89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0 焦煤 Y1、21 焦煤 01、21 焦煤 Y2 的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于本

次报告期前使用完毕。 

截至报告期末，22 焦煤 Y2 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2 焦煤 Y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85580.SH 

债券简称：22 焦煤 Y2 

发行金额：3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 

截至报告期末，22 焦煤 Y2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报告期内，

22焦煤 Y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截至报告期末，22焦煤 Y2 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报告期内，22 焦煤

Y2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不适用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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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20年度、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20,767,968.02 万元、22,828,985.15 万元和 27,970,118.13 万元，净利润分别

为 286,247.40万元、628,913.55万元和 1,703,175.62 万元。2020年度、2021年度

和 2022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733,237.96 万元、

3,910,196.47 万元和 4,931,236.09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

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

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

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

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85580.SH 22焦煤 Y2 否 无 无 无 

188789.SH 21焦煤 Y2 否 无 无 无 

175930.SH 21焦煤 01 否 无 无 无 

175094.SH 20焦煤 Y1 否 无 无 无 

本报告期内，各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相关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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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本息安全偿付

的保障措施。 

1、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付息日和到期本金支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2、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

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拟引入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4、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并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

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

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5、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制

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报告期内，发行人上述偿债保障措施没有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

托管理人作用，设立专门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

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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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75094.SH 20 焦煤 Y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1 年至

2023 年间

每年的 09

月 02 日 

3+N 年 
2023 年 9 月

2 日 

175930.SH 21 焦煤 01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03

月 31 日 

3 年 
2024 年 3 月

31 日 

188789.SH 21 焦煤 Y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2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09

月 17 日 

3+N 年 
2024 年 9 月

17 日 

185580.SH 22 焦煤 Y2 

每年付息 1 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 

2023 年至

2025 年间

每年的 03

月 18 日 

3+N 年 
2025 年 3 月

18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75094.SH 20 焦煤 Y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9 月 02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75930.SH 21 焦煤 01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3 月 31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88789.SH 21 焦煤 Y2 
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09 月 19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工作 

185580.SH 22 焦煤 Y2 报告期内无需付息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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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20焦煤 Y1、21焦煤 Y2和 22焦煤 Y2未触发续期、利息递延和

强制付息的情况，上述债券目前仍记入权益中。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召开 1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会议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175094.SH、175930.SH、188789.SH 

债券简称 20 焦煤 Y1、21焦煤 01、21焦煤 Y2 

会议名称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面向专

业投资者）（第一期）（品种一）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专业投资

者）（第一期）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二期）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时间 2022年 1月 26日 

召开地点 线上 

审议议案 

议案 1：《关于审议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下属子公司山西

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 2：《关于豁免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出现约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情

形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内召开的议案》 

会议表决情况

及会议决议 
议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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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均已按相关要求发布相应临时公告，共 5

次。详情请见本报告“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应成效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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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